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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第五十九年

议程项目 15(c) 

选举各主要机构成员以补空缺： 

选举国际法院一名法官 

 

  由各国团体提名的候选人名单 

  秘书长的说明 

1. 2004 年 11 月 4 日秘书长致函《国际法院规约》当事国，提请注意国际法院

因吉尔贝·纪尧姆法官（法国）于 2005 年 2 月 11 日正式辞职而出现一个空缺。

秘书长在同一函件内依照《法院规约》第十四条，发出《规约》关于提名可担任

法院法官重任人士的第五条第一项规定的邀请。秘书长还要求至迟在 2005 年 1

月 17 日收到提名。 

2. 秘书长按照《法院规约》第七条的规定，谨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提交各国团

体提名的候选人名单（见附件）。 

3. 国际法院的组成和大会及安全理事会应遵循的表决程序载于秘书长的备忘

录，文号为 A/59/683-S/2005/51。候选人简历见 A/59/684-S/2005/52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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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国团体候选人名单 

(截至 2005 年 1 月 17 日) 

姓名和国籍 由下列各国的团体提名 

Ronny Abraham（法国） 澳大利亚 

比利时 

加拿大 

中国 

西班牙 

美利坚合众国 

俄罗斯联邦 

法国 

匈牙利 

摩洛哥 

挪威 

新西兰 

荷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斯洛伐克 

 

 


